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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議會 
 

工地安全委員會第六次會議進展報告 
 
 
目的 
 
 本文件概述 2008 年 8 月 14 日工地安全委員會第六次會議的討
論重點。出席名單載於附件。  
 
討論事項 
 
2. 各成員討論了下列事項：  
 

- 改善對工程項目管理人員及工地監督人員的安全訓練；  
 
- 本 地 建 造 業 採 納 《 英 國 建 築 （ 設 計 及 管 理 ） 規 例 》 的 原

則；  
 
- 支付安全計劃與安全管理制度的比較；  
 
- 塔式起重機支架結構性損壞；  
 
- 永久安全設備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五次會議簡報；  
 
- 從事高溫工作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簡報；  
 
- 工地安全行為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簡報；  
 
- 與物業管理公司合作的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簡報；

以及  
 
- 公共工程項目中的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裝修及

維修工程）的安全 
 
2008 年 4 月 2 日第五次會議提出事項的進展  
 
3. 成員備悉以下事項：  
 

(a) 第 21(a)段  —  塔式起重機、地盤車輛及流動機械，以及在
炎熱天氣下工作的安全指引已於 2008 年 5 月 2 日建造業議
會（議會）第九次會議上獲得通過，並已於 2008 年 6 月
24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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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 21(b)及(c)段  —  豁免吊船圍封裝置的高度限制、豁免把
冷氣機平台計入總樓面面積，以及澆注錨固點會在會議稍
後部分討論；  

 
(c) 第 21(d)段  —  支付安全計劃及安全管理制度會在會議稍後

部分討論；  
 
(d) 第 21(e)段  —  秘書處會就向已採納支付安全計劃的工地提

供較低保費的方法，與香港保險業聯會商討； 
 
(e) 第 21(f)段  —  發展局已和其他管理資助工程的決策局達成

協議，在他們的受資助工程項目採用支付安全計劃；以及  
 
(f) 第 21(g)段  —  委員會的工作計劃已於 2008 年 5 月 2 日議

會第九次會議上獲得通過。 
 
改善對工程管理人員及工地監督人員的安全訓練 
 
4. 香港英商會轄下建築業小組  – 安全特別任務組於 2006 年成立，
主要針對三大目標：探討及加強安全訓練、建造業安全奬勵計劃，
以及改善安全文化。就首項措施而言，該任務組已探討管理人員及
工地監督人員（分為高級經理、中層經理、前線經理、工地監督員
工、安全人員及項目管理隊伍）所需的適任能力，並已查看現時可
供這些人員報讀的工地安全訓練課程。   
 
5. 該組總結認為，大學課程只涵蓋少量工地安全內容。雖然現時
培訓機構已為工程項目管理人員及工地監督人員，提供多種職業安
全及健康課程，但員工是否上課純粹基於自願，並非受到合約條文
規定。因此，該組已找出一些切合工程項目管理人員及工地監督人
員必要的和理想的課程，並建議透過合約條文強制規定必須修讀必
要的課程。  
 
6. 成員原則上支持該組的建議，並決定成立專責小組，由議會總
監（培訓）黃敦義先生領導，以探討建造業各種從業員就工地安全
所需的適任能力、決定為傳授該等能力而須開辦的課程，並提出可
吸引建造業從業員報讀課程的措施，從而就該組的建議作進一步的
考慮。  
 
在本地建造業採納建築（設計及管理）的原則 
  
7. 何 安 誠 先 生 和 施 萬 富 先 生 向 成 員 簡 介 《 英 國 建 築 （ 設 計 及 管
理）規例》的最新發展。該規例最先於 1996 年制定，最新版本於
2007 年 4 月開始生效。該規例對項目參與者（包括委託人、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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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承建商）施加法律責任，規定在建築工程各階段必須執行可接受
的健康及安全標準。  
 
8. 委託人負責向設計師和承建商提供重要資料，並須確保有足夠
時間和資源使工程項目可安全交付。設計師須確保委託人知悉其責
任、透過工程的設計消除危害而盡量減少可預見的風險、透過紓解
措施減少餘下危害所帶來的風險，以及把不尋常或不明顯的風險知
會項目的其他參與者。承建商須確保建築工程經妥善規劃、管理、
監察，並獲資源，以確保工程人員的安全。此外，總承建商須向供
應鏈下游的項目參與者（包括分包商和供應商）發布健康及安全訊
息，以確保分包商和工人的適任能力，並為他們提供合適的導引和
持續訓練。  
 
9. 與該規例的精神截然不同的是，部分本地委託人會訂下極為緊
迫的工程時間表。此外，現有做法並不鼓勵設計師在設計建造工程
時，計及建築安全規定。符合規定一般被視為是承建商的責任。   
 
10. 何安誠先生和施萬富先生認為有需要改變心態以配合建築（設
計及管理）的原則，才能帶來建築健康與安全所需的改善。因此，
他們建議即時目標是透過舉辦工作坊、論壇和座談會，加強對建築
（設計及管理）原則的認知，以及其潛在好處。  委託人應考慮在建
造合約加入建築（設計及管理）的制度。議會應考慮發出切實可行
的建築（設計及管理）程序指引。   
 
11. 成員備悉，根據建造業檢討委員會（建檢會）第 81 項建議，勞
工處已承諾詳細檢討在香港訂立建築（設計及管理）法例的需要，
並已於 2006 年 5 月 4 日前臨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臨時建統會）第
二十九次會議上，向委員會匯報英國在施行建築（設計及管理）原
則的困難，例如所造成的大量文書工作、符合規例方面的成本偏高
（達建造業每年生產值的 2%），以及提升工地安全表現的成效並不
顯著。由於香港的規管制度配以安全教育／推廣及公營界別工程項
目的合約措施已取得正面的效果，臨時建統會的結論是並無迫切需
要為建築（設計及管理）立法，而有鑑於公共工程項目所累積的經
驗，以及英國在這方面的進一步發展，應考慮讓業界自願實行建築
（設計及管理）。    
 
12. 成員普遍支持在工程項目生命周期各個階段的建造、運作和維
修保養安全方面給予適當考慮，因此同意成立專責小組，由何安誠
先生領導，參考在公共工程和房屋項目實施建築（設計及管理）原
則的成功經驗，研究是否有需要就推廣採納建築（設計及管理）概
念發出議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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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安全計劃及安全管理制度的比較 
 
13. 在 2008 年 4 月 2 日第五次會議上，成員探討了訂立法定條文，
強制規定必須採納支付安全計劃的方法。原因是由香港地產建設商
會（地產商會）及香港建造商會（建造商會）在 2005 年 6 月推出的
工地安全伙伴計劃反應冷淡，參加計劃的工地至今只有 38 個。根據
《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例 》 下 的 《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 安 全 管 理 ） 規
例》（《安全管理規例》），承建商須按照規例的條文，以及勞工
處處長在 2002 年 4 月發表的安全管理工作守則，發展、實施和維持
一個安全管理制度。故此，秘書處已就是否可把支付安全計劃的措
施納入工作守則之內，以便予以執行一事進行研究。  
 
14. 根據《安全管理規例》第 8 條的規定，承建商須實施一個安全
管理制度，並須按照受僱工人的人數和建造合約的價值，釐定制度
所包含的措施。視乎建造合約價值高低，安全管理制度的成效，會
透過每隔最多 6 個月進行一次的定期安全審計或安全檢討，予以評
估。  
 
15. 成員普遍屬意透過立法，強制規定建造合約須撥出預先訂定的
金額，以確保能提供恰當的安全措施，因此，成員認為無須進一步
探討把支付安全計劃的措施納入安全管理制度一事。秘書處獲指示
考慮是否可以透過立法，強制規定業界採納支付安全計劃；如可，
則考慮予以實行的方案。此外，當局亦應考慮在批地條件訂定批租
政府土地的合適條文，以便強制規定實行支付安全計劃。  
 
塔式起重機支架結構性損壞的損毁探測 
 
16. 建造商會表示，該會部分成員曾因塔式起重機支架焊接位上的
損壞，而遇到重大問題。其中一宗事故，大概是因為支架進行焊接
前的裝配工夫不足，故導至焊接位破裂。肇事支架於 2007 年製造，
相 對 亦 算 新 。 就 事 故 進 行 的 調 查 發 現 ， 由 於 連 接 點 的 結 構 造 成 障
礙，故實難以利用現存測試方法偵察焊接位的損壞。建造商會建議
進行研究（預計費用約港幣 50 萬元），以釐定問題的原因，並提出
可行的解決辦法。 
 
17. 成員原則上支持進行研究，並請秘書處與建造商會訂定研究的
範圍，從而向環境及技術委員會尋求資助，以便進行研究。  
 
永久安全設備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五次簡報 
 
18. 在專責小組第五次會議上，成員備悉規劃署澄清屋頂搭建物可
獲豁免受高度限制的規則，並同意有關規則不應對住宅樓宇安裝吊
船及圍封裝置構成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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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關於分體式空調系統的室外機組方面，通往分體式空調系統室
外機組以便進行維修保養的安全通道，可安裝在空調系統的機房，
而根據《建築物（規劃）規例》第 23(3)(b)條，這些機房可獲豁免
計入總樓面面積。如未能提供機房，則可考慮在設施平台安裝室外
機組。根據屋宇署、地政總署和規劃署發表的《聯合作業備考》，
這些平台亦可獲豁免計入總樓面面積。成員可尋找並提出一些《聯
合作業備考》所訂條文有所不足的個案，以便成員就是否須就空調
系統平台提供進一步豁免一事，作進一步討論。  
 
20. 屋宇署已擬備澆注錨固的設計、安裝及維修技術指引擬稿，為
安全帶提供妥善的錨固裝置，以便保護在樓宇外牆進行修葺和維修
工程的工人。其後，專責小組與屋宇署於 2008 年 7 月 16 日舉行非
正式會議，同意可成立工作小組，由專責小組中對指引有興趣的成
員和屋宇署的代表，以及香港工程師學會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
師小組的代表組成，以便進一步考慮技術指引的內容，包括研究有
否空間減少檢查的次數。  
 
從事高溫工作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簡報 
 
21. 繼於 2008 年 6 月發出首份在炎熱天氣下工作的指引後，專責小
組考慮進一步的制定工作，以釐定暑熱壓力與在炎熱天氣下工作的
安全措施之間的關係，以便制訂較科學化的方法，應用建議的安全
措施。就此而言，專責小組備悉，若環境和體力勞動所產生的合併
熱效應超出身體的散熱能力，體溫便會升高而導致暑熱壓力。計及
氣溫、濕度、空氣流動和在太陽光下直接暴曬等因素的濕球黑球溫
度，是其中一種量度環境熱效應的方法；而以濕球黑球溫度為依據
的最高閾限值，則是釐定適當的作業—─  休息機制，以避免過份暴
露於暑熱壓力的方法之一。    
 
22. 秘書處會嘗試蒐集有關香港量度濕球黑球溫度的資料；本港就
暑熱壓力的研究結果；以及區內經濟體系（包括中國、日本、新加
坡和韓國）的經驗和業界回饋的意見，以便進一步討論未來路向。    
 
工地安全行為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二次會議簡報 
 
23. 在 2008 年 4 月 16 日的第二次會議上，專責小組討論了專責小
組於 2007 年 12 月 20 日前往房屋署秀茂坪邨第 14 期重建工地視察
時 ， 分 包 商 和 工 人 所 提 出 的 意 見 、 在 工 地 進 行 的 安 全 文 化 指 數 調
查，以及議會的行為為本工地安全指引大綱。就後者而言，擬議指
引的目的，是推廣業界更廣泛採納以行為為本的方法，並會包含工
地安全行為計劃、獎罰計劃，以及安全氣候指數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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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物業管理公司合作的非正式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簡報 
 
24. 在 2008 年 8 月 5 日的第三次會議上，專責小組考慮了物業管理
公司的自願轉介機制（在此機制下，物業管理公司會把個別業主所
聘請的承建商的不安全工作情況轉介勞工處）；2008 年裝修、維
修、改建及加建工程（裝修及維修工程）的致命意外；支撐懸空式
棚架的爆炸螺絲；勞工處在 2008 及 2009 年的宣傳推廣活動，以及
為 引 入 小 型 工 程 監 管 制 度 而 制 訂 的 《 2008 年 建 築 物 （ 修 訂 ） 條
例》。  
 
25. 在 2008 年（截至 7 月 19 日），涉及裝修及維修工程的致命意
外共有 9 宗。2 宗由觸電引起，1 宗由搭建物倒塌引起，其餘 6 宗為
人體從高處墮下引起。勞工處進一步匯報說，自 2008 年 7 月 19 日
至今，再有 2 宗由觸電引致的致命意外，並表示鑑於這些意外事
故，該處會加強宣傳相關的安全措施。至於爆炸螺絲方面，建造業
議會訓練學院會在適當情況下，在竹棚工的培訓課程及其他培訓課
程，加入爆炸螺絲安裝程序的內容。 
 
公共工程項目的裝修及維修工程安全 
 
26. 由各工務部門和房屋署合辦的檢討結果顯示，公共工程項目的
裝修及維修工程的安全表現令人滿意，因為在 2002 至 2005 年間，
每年都只發生了 1 宗涉及這類工程的致命意外。雖然意外數字在
2006 年跳升至 4 宗，但在 2007 年卻未有發生這類意外。發展局認
為表現理想，歸因於甄選具有良好安全記錄的承建商的採購模式；
採納支付安全計劃和採納強制規定實施安全作業方式的合約條文；
訂定合約條文，規定必須向工人及其他工地人員提供安全培訓；與
勞工處建立聯繫制度，以便就高危的裝修及維修工程進行巡查，以
及透過採納建築設計及管理原則，提升裝修及維修工程安全。  
 
進一步行動 
 
27. 成員同意採取下列的進一步行動：  
  

(a) 成立專責小組，由總監（培訓）黃敦義先生帶領，以檢討
各類建造業從業員的培訓需求；  

 
(b) 成立專責小組，由何安誠先生帶領，參考在公共工程和房

屋項目實施建築設計及管理原則的成功經驗，研究是否有
需要就推廣採納建築設計及管理概念發出議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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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秘書處會考慮是否可透過立法和訂定批地條件，強制規定
採納支付安全計劃；如可行，則研究予以實行的方案，以
及  

 
(d) 秘書處會與建造商會訂定探測塔式起重機支架焊接位上的

損壞的擬議研究範圍，並就尋求環境及技術委員會資助擬
備建議書，以便進行研究。 

 
 

 
建造業議會秘書處 
2008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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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安全委員會第六次會議 
 

2008 年 8 月 14 日下午 2 時 30 分  
美利大廈 1201 號會議室 

 
出席名單 

 
 
出席者 
 
郭炳江先生  主席  
蔡鎮華先生   
高贊明教授   
何安誠先生   
溫冠新先生   
張孝威先生  屋宇署署長  
詹伯樂先生  香港鐵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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